
                                              

 

雇主申請聘僱旅宿服務工作外國人作業流程圖 

   

 

  

 

 

 

 

 

 

 

   

    

 

   

   

 

   

 

 

 

   

 

 

 

     

   

 

 

 

 

   

   

雇主依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下稱雇聘辦法)
第17條規定辦理招募本國勞工： 
1. 於全國性就業資訊網登載至少7日 
2. 或登報2日期滿後於全國性就業資訊網登載至少3日 

雇主符合「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46條第 1項第 8款至第 11款工作資格
及審查標準」規定，聘僱取得我國大專校院副學士以上學位之外國留學生、
僑生或其他華裔學生(以下簡稱畢業僑外生)從事旅宿服務工作之條件者 

於聘期屆滿日前 15 日之前
解約離境者，應向地方政府
辦理終止聘期驗證 

於全國性就業資訊網登載求才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才登記 

雇主依雇聘辦法第21條之1規定，自行於全國性就業
資訊網登載求才廣告至少7日招募本國勞工 

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申請開具求才證明書 

本國勞工招募不足 

求才證明書效期 90日 

向勞動部辦理離境備查 

1. 國外引進者，入境日起 3工作日內接受健康檢查 
2. 國內聘僱者，須於申請聘僱許可日前 3 個月內辦

理健康檢查 
3. 自聘僱許可始日起滿 6、18、30個月前後 30日內，

至指定醫院辦理定期健康檢查 
4. 另依法令規定申辦居留證、健保 

聘期屆滿出國或完成驗證
出國者，免辦離境備查 

自國外引進或國內聘僱畢業僑外生 

聘僱許可期間屆滿 

向勞動部申請並取得聘僱許可 

由雇主於預定聘僱起始日前申請 


